
1 

苗栗縣榮民服務處⸢ 114 年第 3、6、10 服務區座談會⸥ 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會議時間：114 年 4 月 10 日（星期四）09:30-12:30。 

二、會議地點：竹南鎮博愛公園活動中心二樓(苗栗縣竹南鎮文昌街      

             47 號)         

三、主席：陳立中處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珮齡 

四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    列席及宣導人員：新竹榮家：社工員張惠慈 

                    苗栗縣長照中心：照管專員張韻儀、鄭家如 

                    苗栗調查站：副主任吳志鐘、調查員林于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科林助聽器：聽力師張采榛、陳筠云 

                    竹南衛生所：黃莉雯、黃雅梅小姐 

                    本處業務承辦人：就學就業楊耀宗、就醫廖明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渝、就養劉徽源、退除何宇鵬、座談綜辦宋明

勇 

 

五、座談會辦理情形：(相關宣導資料如附) 

一 
人員報到(微電影播放) 

二 
竹南衛生所失智、戒煙、用藥等衛教宣導 

三 
苗栗縣長照管理中心業務宣導 

四 
助聽器輔具服務宣導 

五 
新竹榮家簡介 

六 
苗栗調查站愛國教育宣導 

七 
本處各項業務宣導：就醫醫療機構就醫綠色通道、退除業務、消保

業  

 務、政風業務、就業業務、就養業務等宣導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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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座談會討論事項： 

苗栗縣榮民服務處⸢ 114 年第 3、6、10 服務區座談會⸥ 討論事項暨意見交

流 

項次 建議及討論事項 回覆情形 

1 

榮民張子明 

本人對有些字的發音聽不清楚，需較高階的助聽

器，請問輔導會對此是否有補助。 

處長(回覆) 

榮民只要單耳或雙耳聽損達

45-110 分貝，且近三年未領

輔導會或政府單位助聽器相

關補助。可檢附健保合約醫

療院所三個月內開立之「診

斷證明」（或效期內聽障證

明）及醫療院所三個月內開

立之聽力圖，即可至榮服處

申請免費助聽器；另自費購

買助聽器，亦可檢附上述資

料、當年度收據、存摺等文

件，至各地榮服處申請助聽

器現金補助，每只 5,938 元。 

2 

榮民李舜治 

本人 4天前耳石脫落造成嚴重暈眩，後來施做耳

石復位術，連續做了三天就完全康復，不用服

藥，將此經驗分享給大家。 

處長(回覆) 

感謝李先生有關健康保健經

驗分享，提供大家參考；若

發現身體病痛或不明症狀應

儘速尋求專業醫師診治。 

3 

榮民林家正 

本人從六類一目健保改為雇主身份投保，期間衍

生的健保費約 6仟餘元，建議請輔導會能給予補

助。 

 

處長(回覆) 

審計部抽查輔導會預算補助

健保第 6類第 1目榮民(眷)

健保費，惟部分被保險人身

分為公司(商業)代表(負責)

人，應由公司或行號成立投

保單位，並以健保第 1類第

4目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投

保核與健保法規定未合，而

被退保轉出，衍生保費補繳

問題，將報請輔導會研議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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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；藉此時機加強宣導健保

正確投保之規定。 

 

七、主席結論： 

    剛才本處同仁宣導的就學、就業、就醫、就養等相關服務事項，

請大家一定要了解，對地方長照、衛生所等資源要充份運用，期使大

家有更優質的生活。另外面臨高齡化社會，輔導會在總院及各級榮院

實施綠色通道措施，提供高齡榮民及長者優先掛號、批價、看診及簽

床等服務，本處每週三也有到台中榮總的就診專車，請大家多多運用。 

    對今天大家的建議，本處會彙整陳報輔導會研議，屆時會正式回

復給提問人，平時若遇問題也可隨時向本處聯繫。這次座談會就到此


